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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街坊指，疑在沒有醫生紙情況下照樣處方抗
生素的「店員」（右）實為老闆的二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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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互做替死鬼 藥房狡計謀輕罰
之捲土重來

議員促吊銷慣犯牌照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根據香港文匯報提供的

線索，於日前聯同警方在長沙灣區內多間藥房

展開執法行動，一名51歲男子因涉嫌違反《藥

劑業及毒藥條例》被捕。據悉，該名被捕男子

疑是香港文匯報踢爆非法出售受管制藥物的註冊大藥房人員。根據公開資料，該藥

房在青山道開設兩間分店，由父子四人分別打理，父親為舊店（A店）的董事之

一，三子則是新店（B店）的董事。平日，父親會以僱員身份在兒子的藥房坐鎮，

兒子則到父親名下藥房看舖，即使衞生署人員巡查斷正，真正的老闆卻以不在場為

抗辯理由卸責。資料顯示，該店有犯案前科，其中一間分店早在2012年已曾因違

規售賣管制藥物被判罰，但多年來如常經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禮願）香藥學會前會長龐愛
蘭近日親身到該區視察，目睹至少有數間藥房違規出售處
方藥，質疑貨源何來。她指出，生署一直有嚴格巡查制
度，對藥房儲存抗生素和危險藥物均有定期「查數」機
制，然而部分藥房仍有本事找來這類處方藥暗地裏出售，
來源耐人尋味，「會不會是有醫療界別人員將藥出售畀這
些藥房？還是藥房另有渠道拎到水貨藥？抑或是有病人將
從公院取得的處方藥再轉售予藥房？政府都有必要嚴查，
避免有人『造假數』瞞天過海。」

老闆利用店員做「保護傘」
龐愛蘭促請特區政府全面檢討對藥房的監管制度，包

括註冊藥劑師及藥房老闆的角色和責任。「現時有部分
違規藥房老闆巧妙利用店員做『保護傘』，或找來藥劑
師做股東，圖製造更多『甜頭』，令自己得以躲在幕後
操盤，但我相信絕大部分藥劑師均不會亦不想因為金錢
而鋌而走險。」
她認為，藥劑師必會謹守崗位，遇到不合法的行為，應

會拒絕同流合污，「我非常支持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使社區
藥房成為基層醫療發展的重點措施之一，讓藥劑師能充分
發揮其專業，為市民提供廣泛的健康服務，以提升市民管
理健康和預防疾病的能力。所以政府須盡快整頓這些亂
象，以確保藥劑師能在更安心的環境發揮所長。」

指經營藥房門檻太過寬鬆
對應否加強藥劑師的刑責角色，坊間有不少討論，時任

香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前接受香文匯報訪問
指，藥劑業界批評現時在開設藥房或藥行的門檻非常寬
鬆，基本上「有錢就開得」，導致不少人魚目混珠，「現
時不少先進城市已規定藥房的大股東必須是藥劑師。」
不過，龐愛蘭認為，部分藥劑師未必有興趣從商，也不

想投資一大筆錢成為大股東，但未來特區政府可考慮將藥
劑師負責的藥物名單擴大，以便藥房有更多的專業發揮空
間，「有很多藥物在外國已是藥劑師可以售賣或屬非處方
藥物，例如酮洛芬藥膠布，在韓國是非處方藥物，但香
則仍然列為處方藥，這方面需要詳細檢討。」

●為省錢省時間，部分市民藥房買藥當「睇醫生」，致使
違法診症開藥的藥房門庭若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家族式經營去對方店舖打工 遇查死撐「老闆不在」

●以店員充當「醫生」為街坊診症及配藥的藥房，年前曾因違規售賣管制藥物被判罰，未幾又捲土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
《2025年輔助醫療業（修訂）條例草案》
將於明日（21日）刊憲，並預計於3月26
日在立法會首讀。條例草案建議容許病人可
在指定條件下無須醫生轉介接受物理治療及
職業治療服務，以及容許專職醫療業人員接
受中醫師轉介；引入新途徑予合資格非本地
培訓專職醫療業人員於指定機構執業，以應
對公營醫療系統內個別專職醫療業的人手短
缺問題等。
條例草案訂明在三種情況下，病人可直

接向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求助，一是
市民就已獲認可臨床指引訂定的健康狀
況，直接向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尋求
服務；二是過去12個月內曾獲註冊醫生或
註冊中醫師診斷，直接尋求物理治療師或
職業治療師的服務；三是管理局同意的緊
急或其他情況。

同時，條例草案提供法律框架，讓專職
醫療業人員在適當情況下接受中醫師轉
介。中醫業需與相關專職醫療業就知識、
技能、專業能力和操守等方面所須達到的
專業標準取得共識，以制訂執行細節並更
新相關專業守則。
條例草案亦因應香中醫醫院的實際臨床

及營運需要，容許院內的相關專職醫療業人
員接受中醫師轉介，以配合該院於今年年底
起分階段投入服務。

引入「有限度註冊」聘外地培訓人員
因應公營醫療系統個別專職醫療業人手持

續短缺，條例草案將引入名為「有限度註
冊」的新途徑，容許合資格非本地培訓專職
醫療業人員受聘於指定機構從事其專門範疇
的執業，申請由管理局負責審批。這些指定
機構包括生署、醫院管理局、基層醫療

署、香中醫醫院，以及開辦專職醫療業培
訓課程的院校等。管理局可對申請人的執業
施加條件，確保有關人員只能從事專門範疇
的執業。有限度註冊的專職醫療人員不能直
接過渡至正式註冊。
與此同時，政府建議開闢新的臨時註冊途

徑，以便非本地培訓專職醫療業人員來進
行學術交流和臨床示範。臨時註冊的有效期
不得超過14天，且不可續期。
條例草案又會將持續專業發展訂為專職醫

療業人員的強制要求，及建議改稱「輔助醫
療業」為「專職醫療業」，並移除不合時宜
的限制，為促進跨醫療專業協作提供法律框
架，並提出優化輔助醫療業管理局（易名為
專職醫療業管理局）及其轄下5個管理委員
會的組成和結構，以更好規管業界及推進跨
專業協作。
條例草案亦會作出其他技術性修訂，包括

延長現時執業證明書的時限至三年，以及調
整條例下各項收費的水平。

修例紓緩醫護荒 明日刊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長沙灣青
山道一帶藥房亂象頻生，有指違規情況早
已存在多時。有人疑看準制度漏洞，由店
員充當代罪羔羊，自己置身事外。立法會
醫療生界議員林哲玄指這些違規行為並
非一朝一夕的問題，而是長年以來「見怪
不怪」，「違規藥房即使被捉個正，藥
房還是有本事營運如常，好離譜！」

應加大巡查力度
林哲玄表示，現時大部分藥房均守法，

有關部門對違規者有必要加大巡查力度，
不能只靠投訴機制才作出調查，「必須主
動執法，否則問題只會愈演愈烈！」

他又認為政府應加強罰則：「現時的罰則
根本無阻嚇力，違規藥房即使被罰，也只是
小額罰款，當成營運成本。罰款應該大幅提
高，甚至對屢次違規的藥房作出吊銷牌照的
懲處，才能真正遏止這種違法行為！」

倡設黑名單制度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亦強烈要求政府嚴懲違
規藥房：「法例清楚列明，所有受管制藥物
必須根據醫生處方才可配發，藥房必須有專
業藥劑師監督，然而政府執法起來，又有多
少藥房老闆真正被處罰過呢？」
她建議政府考慮建立黑名單制度，一旦
發現藥房多次違規，除了加重罰款、吊銷

牌照，亦應禁止相關負責人再以其他公司
名義經營藥房，「否則即使吊銷一間藥
房，原班人馬又可再開新店，變相讓違規
行為死灰復燃。」

建議大幅提高罰則
家庭醫生李福基表示，由於現時巡查制
度是「邊個亂賣違規藥便拉邊個」，當執
法人員巡查到來，被捉個正的往往只是
店員而不是幕後「主腦」，「以往曾試過
有藥房因此被釘牌，但轉頭又以另一名義
借屍還魂再開過。」
他建議特區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法例，
大幅提高罰則，尤其對屢次違規的藥房，
應嚴查及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現在不
嚴打，將來社區藥房落實執行將會難以監
察，基層醫療推行將有更多障礙。」

香文匯報日前揭發長
沙灣青山道有多間藥房疑

似亂配抗生素，甚至找來店員以「醫生上
身」為市民睇症兼處方藥物，連即使藥劑師
在場，也要出示醫生紙的受管制藥物（如抗
生素等），該店職員依舊能隨意處方及配發
藥物。報道刊出後隨即引來網民熱議，不少
人贊同亂象需要盡快糾正，但有網民留言
稱：「基層市民無錢睇醫生，付出幾十元
（在藥房買）有藥食，有什麼問題？」更有

人誤認為該店是持牌藥房，「是可以拿藥
的。」

藥物過敏相沖後果嚴重
有醫學界人士指出，受管制藥物容易造成

過敏，也容易與其他藥物相沖，誤服後果嚴
重，即使是藥劑師在場，病人也要出示醫生
證明才能獲售有關藥物。有家庭醫生指出，
藥房以沒有醫學知識的店員胡亂開藥，風險
不小，「以往曾有病人帶一包在坊間藥房

配得的藥物來求救，稱服藥後全身敏感，結
果打開一看，整包藥混在一起，既沒有藥物
名稱，也沒有標註劑量，根本無從得知致敏
的原因跟哪種藥有關。」
醫生呼籲市民如需配藥，應到正規的社區

藥房，「始終嗰度有藥劑師，可以憑專業判
斷了解到病人問題所在，配出合適藥物，這
樣才是保障市民健康，否則因為胡亂服藥導
致出意外，隨時有性命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網民：藥房開藥慳錢 醫生警告隨時送命

涉事的黃氏四父子在青山道持有兩間藥房
（新舊店），其中由三子作董事的新店，

早於2012年因違規出售管制藥物被九龍城裁
判法院判罰。當時，公司僅被罰款4萬元，
而父親則以僱員身份被罰款1.2萬元，作為
董事的三子以案發時不在場而成功卸責。

執法者只檢控在場職員
該次處罰並未對其構成真正威懾作用，家

族成員繼續以類似方式經營藥房。據悉，政
府人員執法時，只會對在場職員採取檢控行
動，若證實在場員工違法出售受管制藥物，
該員工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藥房也會被罰。
雖然法例規定違者最高罰款10萬元，以及

面臨監禁，但生署2020年至2024年期間，
所處理的32宗涉及藥房非法銷售處方藥物而
被法庭定罪的個案，罰款最高的個案為幣
7.2萬元（所有涉案罪名總計），有被定罪者
被判監禁2個月、緩刑3年。
法例規定註冊大藥房必須有註冊藥劑師駐

場，在店內逗留不少於三分之二營業時間，
香文匯報記者放蛇期間留意黃氏藥房舊店
的牆上，雖然掛該店藥劑師的證明文件，
但記者連日放蛇卻從來沒有遇見藥劑師。記
者有一次放蛇時，直接問員工要求見藥劑
師，職員卻支吾以對，令相關法例規定猶同

虛設。
有註冊藥劑師認為，事件凸顯政府對註冊

藥房監管存在嚴重漏洞，他促請政府全面檢
討對藥房的監管制度。他介紹，香目前對
藥物零售商設有兩層監管制度，分為「藥
房」及「藥行」兩類，只有「藥房」才會有
「Rx」標誌，這類店舖按照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註冊，必須有註冊藥劑師定期當值，獲准
出售醫生處方藥，即第一類毒藥。但今次涉
事的藥房正是監管得更嚴、註冊門檻更高的
Rx藥房。

一雞死一雞鳴不斷重演
藥劑業界批評現時在開設藥房或藥行的門

檻仍非常寬鬆，基本上「有錢就開得」，導致
良莠不齊，「有商人僱用一名註冊藥劑師駐店，
以符合法例的要求。但商人往往看重盈利，即
使以惡劣的銷售手法經營藥房，甚至被搗破，
大不了就結業，再找家族成員另起爐灶，不斷
重演一雞死一雞鳴的戲碼。」
藥劑業人士建議特區政府修改法例，規定

藥房必須由藥劑師作為董事、法人及負責人
之一。當藥房被發現違規經營，作為法人的
藥劑師也有刑責，案底會影響他們的執業資
格，隨時被釘牌，這樣的話，藥劑師就能嚴
格監管其藥房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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